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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年 12 月 27 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稿。本次修订为自 1983 年中国施行商标法以来的第五次修改，其在制度层面针

对恶意注册、程序效率和权利行使等方面进行了深度的重构。虽然修订草案删除了此前版

本中争议较大的“强制五年使用声明”和“恶意注册强制转让”等提案，但其遏制恶意申请、

加强使用义务并提升程序效率的核心政策目标并未改变。 

     针对长期困扰市场的恶意注册问题，本次修订草案引入了多维度的治理机制。修订草

案第 18 条明确规定“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商标申请不予注册，

为判定防御性注册是否属于“恶意囤积”商标提供了直接依据。配套的第 53 条则引入了行

政处罚，对恶意违反前述第 18 条规定且造成不良影响的申请人最高可处以 10 万人民币罚

款。为了进一步打击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平衡维权与权利滥用的边界，修订草案第 78
条新增针对恶意提起的商标诉讼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处罚，并就对方当事人所造成的损

害应负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例如，某企业恶意抢注他人商标后反起诉被抢注人侵权，这

一恶意诉讼行为不仅将面临法院处罚，还需要赔偿对方经济损失。 

     在实质性权利保护方面，修订草案第 20条对驰名商标的保护进行了重大调整，取消“已
经在中国注册”的限定前提，并实现对驰名商标跨类别保护的全面覆盖，以有效打击针对

知名品牌的跨类仿制行为。此外，为顺应数字时代需求，修订草案第 14 条明确将“动态标

志”纳入可注册标志范围。例如短视频平台的动态 LOGO、品牌宣传中的动画标识等新型

品牌标志，均有望获得法律保护，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品牌呈现形式多元化的需求。 

     在程序效率与维权机制上，修订草案也做出了显著调整。为加速商标注册周期，初步

审定公告的异议期由 3 个月缩短至 2 个月，这要求品牌所有者必须实施更严密的监测策略。

同时，修订草案强化了行政程序阶段的中止规则，第 40 条规定在先权益的确定必须以人

民法院正在审理或者行政机关正在处理的另一案件的结果为依据的，从“可以中止”修订为

“一般应当中止” ，待中止原因消除后才恢复程序。 

     在法律责任与赔偿制度方面，修订草案第 74条明确“对故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

的，可以在按照权利人损失、侵权人获利或者许可使用费倍数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

下确定赔偿数额”，同时将“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单独纳入赔偿范围。

此规定恢复了权利人在索赔实际损失或侵权获利之间的选择权，提供了更有利的赔偿计算

体系。 



     在规范商标使用与明确责任方面，修订草案第 56条规定“注册商标成为其核定使用的商

品的通用名称或者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以撤销该注册

商标”，这一修改赋予行政机关主动撤销权，促进以商标使用为导向的体系，避免商标资

源闲置浪费，为正当品牌的商标注册提供更大空间。修订草案第 66 条与第 67 条则细化商

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的违规情形。代理机构协助恶意注册、接受利益冲突委托、伪造法

律文件等行为，最高可处 20 万人民币罚款，情节严重的停止受理其商标代理业务；从业

人员自行接受委托、同时在多家机构执业等行为，最高可处 10 万人民币罚款，通过明确

处罚标准维护商标代理市场环境，规范行业秩序。 

     本次修订草案正处于公开征求意见阶段，社会公众及行业从业者可于 2026 年 2 月 10 日

前登录中国人大网（www.npc.gov.cn）或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flk.npc.gov.cn）提出意见，

也可以将意见寄送至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根据立法实践及当前审议阶段

判断，修订后的商标法可能将于 2026 年内正式颁布，时间可能在上半年，因此预计现阶

段仅会进行较小幅度的调整。 

 


